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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市人民政府文件

东政发〔2022〕24 号

东阳市人民政府

《关于支持横店集团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

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补充意见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府各部门：

为贯彻省委关于打造“全球最强的影视产业基地”目标和

市委“立足中国横店，打造中国样板”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推

动影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

横店集团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东政发〔2020〕36 号文件）精神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制

定本补充意见：

一、资金来源

影视文化类补助项目资金来源为横店集团所有受让土地

后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留市部分，资金可作统筹安排。

二、项目清单

影视文化类补助项目清单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每年一季度

由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市财政局根据当年项目实

际投资情况确定，列入清单的项目方可享受补助政策。（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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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见附件）

三、时间认定

2020 年影视文化类项目实际发生在 2020 年 1月 1日后的

投资，且 2021 年底前项目已完成立项等合法手续，可进行补

助。

四、补助范围

影视文化类项目投资：

1.土建投资，包括房屋建筑、水电、消防、暖通、弱电等。

2.特种设备投资，包括电梯、锅炉等。

3.常规设备投资，包括空调、LED 屏幕、数字摄影棚设备

等。

4.影视服务设备投资，包括威亚等影视内容制作配套设

备、拍摄基地管理设备等。

5.影视文旅配套设备投资，包括基地游乐设备、文旅融合

设备等。

附件：2020-2022 年影视拍摄基地、影视服务、高科技摄

影棚等影视文化类项目清单

东阳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6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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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-2022 年影视拍摄基地、影视服务、

高科技摄影棚等影视文化类项目清单

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投资额

1
影视拍摄

基地

横店影视城拍摄基地整

体改造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25000

2
高科技摄

影棚
春秋唐园摄影棚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
7473

3
影视拍摄

基地
古代城寨、村落拍摄区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12000

4
影视拍摄

基地

上海滩影视旅游拍摄基

地建设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150000

5
高科技摄

影棚
年代景摄影棚建设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5800

6
影视拍摄

基地

横店影视城广州街景区

旅游休闲文化提升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57100

7
影视拍摄

基地

横店欧罗巴影视旅游拍

摄基地建设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200000

8
影视拍摄

基地
现代戏拍摄场景基地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1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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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投资额

9
高科技摄

影棚
横店影视产业园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
131000

10 影视服务
横店影视演员创新服务

平台建设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88000

11 影视服务
横店影视道具交易城项

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50000

12 影视服务
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整

体提升改造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3000

13 影视服务
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公

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

验区影视服务有限公

司

18730

14 影视服务
横店影视研学基地建设

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1300

15 影视服务 横店度假村专家楼项目
东阳市横店贵宾楼大

酒店有限公司
7628

16
影视拍摄

基地
横店影视创新中心项目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
688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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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投资额

17
影视拍摄

基地

横店影视城（白岩坞）

大宋影视拍摄基地

浙江横店影视剧组服

务有限公司
30000

18 影视服务 巍山横店电影城等项目
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

司
1000

19 影视服务 横店影视文体训练营
浙江横店体育发展有

限公司
7000

20 影视服务
横店集团影视文旅中心

历史展览馆项目

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

司
10912

21 影视服务
横店温泉养生文化旅游

区

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

公司
73274

22 影视服务
横店贵宾楼二期扩建项

目

东阳市横店贵宾楼大

酒店有限公司
76420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，政协办，人武部，法院，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17日印发


